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施及人員配置標準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十日內政部(79)台內社字第849089號令訂定發布全文32條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內政部(88)台內社字第8892931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25條（原名稱：殘障福利機構設施標準）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二日內政部台內中社字第0910077840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第1條條文（原名稱：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設施標準）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三十日內政部內授中社字第0970715365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24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稱：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設施及人員配置標準）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之設施應為身心障礙者提供安全、衛生、合適之環境及完善設備。

第　三　條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之設施應注意下列原則：

一、實用原則：

(一)
設置之地點應選擇交通便捷之處；各項設施應顧及身心障礙者使用之方便及需要。

(二)
空間及設施之設計、構造及設備應顧及身心障礙者之無障礙環境與特殊需要，且符合建築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並應與當地社區環境融合，且其使用宜兼顧多元化運用。

二、安全原則：

(一)
機構內應設置符合消防法令之必要設施。

(二)
注意設備材質、轉角、樓梯、陽台、門窗及電梯之安全設計。

三、保健原則：

(一)
建築物之採光、通風等設備應充分考慮清潔衛生條件，注意堅固、美觀；住宿區房舍需兼顧家庭生活氣氛。

(二)
經常使用區域宜有清洗水龍頭、廁所等設施。

四、專業原則：遴用相關專業人員或專業顧問以提升服務品質。

五、發展原則：設施應配合社會經濟及科技之進步，隨時充實各項設備，朝向服務多元化、社區化及正常化原則發展。
第　四　條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分為下列三類：

一、住宿機構：提供經需求評估需二十四小時生活照顧、訓練或夜間照顧服務之身心障礙者住宿服務之場所。

二、日間服務機構：提供經需求評估需參與日間作業活動、技藝陶冶或生活照顧、訓練之身心障礙者日間服務之場所。

三、福利服務中心：提供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支持性服務之場所。其服務項目應多元化，以滿足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之需求；服務方式可分為外展性服務及機構內服務二種。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機構，依其服務內涵分為下列二類：

一、生活重建機構：提供身心障礙者生活、心理與生理等相關功能之訓練及輔導，促進其回歸家庭及社會生活之場所。服務期間以二年為限，期滿經專業團隊評估須延長服務期間者，得延長之，住宿機構以延長二年為限，日間服務機構不在此限。

二、生活照顧機構：提供身心障礙者長期性、持續性生活照顧、訓練與社會活動參與等相關服務，促進其身心功能發展及維護之場所。 

第　五　條
住宿機構服務人數在七人以上，未滿三十人者，為小型機構；服務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二百人以下者，為一般機構。夜間型住宿機構以設立小型機構為限。


日間服務機構規模，以同一時段服務人數計算，服務人數在七人以上，未滿七十六人者，為小型機構；服務人數在七十六人以上，二百人以下者，為一般機構。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十二日以前已許可立案營運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服務人數在二百人以上者，視為一般機構。

第　六　條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應置院長（主任）一名，綜理機構業務，必要時得置副院長（副主任）協助；並依其類型置下列工作人員：

一、行政人員：負責有關行政等相關事宜，得由相關人員兼任。

二、社會工作人員：負責有關社會工作等相關事宜。

三、護理人員：負責有關護理業務事宜。

四、教保員及訓練員：負責訓練及照顧工作。

五、生活服務員：負責有關生活照顧等相關事宜。

六、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全職或兼職專業人員。


前項所定機構院長（主任）、副院長（副主任）及第二款至第五款所定人員除本標準另有規定外，應為專任。第六款所定人員得以專任或特約方式辦理。

第　七　條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院長（主任）及副院長（副主任）除本標準另有規定外，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醫療、復健、護理、教育、心理等相關科系、所（組）畢業，並具二年以上社會福利機關（構）工作經驗。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曾接受相關專業人員培訓一百六十小時，並具二年以上社會福利機關（構）工作經驗。

三、高中（職）以上畢業，曾接受相關專業人員培訓三百二十小時，並具四年以上社會福利機關（構）工作經驗。


小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院長（主任），得兼任鄰近地區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院長（主任）。但以兼任三所以下，且服務總人數一百人以下為限。

第　八　條
第六條第一項所定工作人員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行政人員：高中（職）畢業，並具相關工作經驗。

二、社會工作人員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
社會工作師考試及格。

(二)
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相關科系（所）畢業。

(三)
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

(四)
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及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社會行政職系考試及格，並具一年以上社會工作相關工作經驗。

三、護理人員：經護理人員考試及格，並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護理師證書或護士證書。

四、教保員及訓練員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
專科以上學校醫療、護理、復健、職能治療、物理治療、教育、社會、社會工作、輔導、心理、青少年兒童福利、幼保、聽語等相關系（所）畢業。

(二)
高中（職）以上畢業，曾接受政府機關主辦或委辦之教保員、訓練員班培訓課程一百六十小時以上。

五、生活服務員：曾接受政府機關主辦或委辦之生活照顧服務相關課程培訓及格。

六、相關專業人員：應具備相關專業資格。

第　九　條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房舍之規定如下：

一、須有固定所址。

二、住宿機構樓地板面積以服務人數計算，平均每人不得少於十六點五平方公尺；日間服務機構樓地板面積以服務人數計算，平均每人不得少於六點六平方公尺；福利服務中心提供住宿或日間服務者，樓地板面積以服務人數計算，平均每人不得少於十六點五或六點六平方公尺。

三、前款之樓地板面積，其停車空間及員工宿舍面積不計算在內。

第二章　住宿機構

第　十　條
住宿機構依其服務提供時間分為二類：

一、全日型住宿機構：提供身心障礙者二十四小時服務之機構。

二、夜間型住宿機構：提供身心障礙者夜間住宿之機構。


前項機構業務具醫療性質者，其設施及人員應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 十一 條
住宿機構之院長（主任）及副院長（副主任），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醫療、復健、護理、教育或心理等相關科系、所（組）畢業，並具二年以上社會福利機關（構）工作經驗。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曾接受相關專業人員培訓一百六十小時，並具四年以上社會福利機關（構）工作經驗。

三、高中（職）畢業，曾接受相關專業人員培訓三百二十小時，並具六年以上住宿機構社會工作人員、護理人員、教保員或訓練員服務工作經驗。

第 十二 條
住宿生活重建機構應置下列人員：

一、行政人員。

二、社會工作人員：與受服務人數比例，以一比三十五遴用。小型機構社會工作人員得以兼任方式辦理，服務總人數不得超過三十五人。
三、護理人員：與受服務人數比例，以一比四十遴用。小型機構護理人員得以兼任方式辦理，服務總人數不得超過四十人。照顧慢性精神病患為主之機構，護理人員與受服務人數，以一比二十遴用。

四、訓練員：與受服務人數比例，以一比十至一比十五遴用；夜間得視需要置訓練員。照顧慢性精神病患為主之機構以一比七十五遴用職能治療師者，其訓練員及受服務人員比例，得以一比三十遴用。

五、生活服務員：日間得視需要置生活服務員；夜間時，生活服務員與受服務人數比例，以一比十至一比十五遴用。

六、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全職或兼職專業人員。


住宿生活照顧機構應置下列人員：

一、行政人員。

二、社會工作人員：與受服務人數比例，以一比五十遴用。小型機構社會工作人員得以兼任方式辦理，服務總人數不得超過五十人。

三、護理人員：與受服務人數比例，以一比四十遴用。小型機構護理人員得以兼任方式辦理，服務總人數不得超過四十人。夜間值班人員至少應置護理人員或教保員一人。照顧慢性精神病患為主之機構，護理人員與受服務人數比例，以一比二十遴用；照顧失智症者為主之機構，護理人員與受服務人數比例，以一比十五遴用；照顧植物人、重癱、長期臥床或身心功能退化者為主之機構，護理人員與受服務人數比例，以一比十五遴用。

四、教保員：與受服務人數比例，以一比三至一比七遴用；夜間時，以一比六至一比十五遴用，並得與生活服務員合併計算。照顧慢性精神病患為主之機構以一比七十五遴用職能治療師者，其教保員與受服務人員比例，得以一比十五遴用。
五、生活服務員：與受服務人數比例，以一比三至一比六遴用；夜間時，以一比六至一比十五遴用，並得與教保員合併計算。
六、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全職或兼職專業人員。

照顧植物人、失智症、重癱、長期臥床或身心功能退化者之機構，其應置之教保員得以護理人員或生活服務員替代。


第一項及第二項機構提供需技術性護理服務需求之身心障礙者照顧服務時，應隨時保持至少有護理人員一人值班；護理人員與受技術性護理服務人數比例，以一比十五遴用；未滿十五人者，以十五人計。


夜間型住宿機構未提供需技術性護理服務需求之身心障礙者照顧服務時，得免置護理人員；其社會工作人員及生活服務員至少各應置一人，並得以兼任方式辦理。置教保員或訓練員者，亦同。

第 十三 條
住宿機構應設下列設施：

一、寢室：

(一)
每一寢室至多設四床。設專區提供植物人、重癱或長期臥床者照顧服務之機構，每一寢室至多設六床。寢室樓地板面積，以服務人數計算，平均每人應有七平方公尺，小型住宿機構，平均每人應有五平方公尺。寢室樓地板面積，其浴廁面積不計算在內。

(二)
每床應附櫥櫃或床頭櫃。

(三)
二人或多人床位之寢室，應備具隔離視線之屏障物。

(四)
每一寢室應配置緊急呼叫設施及建立救援機制。

(五)
不得設於地下樓層。

二、衛浴設備：
(一)
應設扶手。
(二)
應設緊急呼叫設施。

(三)
地板應有防滑設施。

(四)
多人使用衛浴設備，應有適當隔間或門簾。洗澡設備與服務人數比例，不得小於一比六。

(五)
廁所與服務人數比例，不得小於一比六。

三、廚房或配膳室：

(一)
應設食物儲存及冷凍設備。

(二)
用水供應充足，飲用水應符合飲用水質標準。

(三)
應有防治蚊、蠅、蟑螂及鼠害之適當措施。

(四)
餐具高溫（壓）消毒設備。

四、護理工作空間：

(一)
應設基本急救配備；提供需技術性護理服務需求之身心障礙者照顧服務，其急救配備應包括氧氣、鼻管、人工氣道、氧氣面罩、抽吸設備、喉頭鏡、氣管內管、甦醒袋及常備急救藥品。
(二)
應具護理紀錄櫃。
(三)
應具藥品存放櫃。
(四)
應具護理工作車。

五、客廳或起居室。

六、餐廳。

七、日常生活訓練或活動室。

八、會談（客）室。

九、照顧心智障礙者或慢性精神病患為主之機構，得視需要設保護空間。

十、照顧失智症為主之機構，其遊走空間、燈光照明、防滑及照顧設施應以失智症者之特殊需要為考量。

十一、各門淨寬度不得小於八十公分。
十二、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必要設施。


小型住宿機構客廳、餐廳及日常生活訓練室得綜合使用，得不單獨設立。


夜間型住宿機構，得不設護理工作空間及會談室，客廳、餐廳及日常生活訓練室得綜合使用，得不單獨設立。

第 十四 條
住宿機構提供需技術性護理服務需求之身心障礙者照顧服務，應以專區方式辦理。


前項服務應以提供原接受服務者連續性照顧或在地老化服務為原則。但非原接受服務者經評估有照顧及訓練需求者，不在此限。

第三章　日間服務機構

第 十五 條
日間生活重建機構應置下列人員：

一、行政人員。

二、社會工作人員：與受服務人數比例，以一比三十五遴用。小型機構社會工作人員得以兼任方式辦理，服務總人數不得超過三十五人。
三、訓練員：與受服務人數比例，以一比十至一比十五遴用。

四、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全職或兼職專業人員。


日間生活照顧機構應置下列人員：

一、行政人員。

二、社會工作人員：與受服務人數比例，以一比五十遴用。小型機構社會工作人員得以兼任方式辦理，服務總人數不得超過五十人。

三、教保員：與受服務人數比例，以一比三至一比七遴用。照顧慢性精神病患為主之機構以一比七十五遴用職能治療師者，其教保員與受服務人員比例，得以一比十五遴用。

四、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全職或兼職專業人員。

前二項機構提供需技術性護理服務需求之身心障礙者照顧服務，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與居家護理單位連結提供服務協助，並與鄰近醫療院所建立提供緊急狀況服務之機制。

前項服務應以原接受服務者為原則。但非原接受服務者經評估有照顧及訓練需求者，不在此限。

第 十六 條
日間服務機構應設下列設施：

一、日常生活訓練室。

二、多功能活動室。

三、盥洗室：
(一)
應設扶手。
(二)
應設緊急呼叫設施。

(三)
地板應有防滑設施。

(四)
多人使用盥洗室，應有適當隔間或門簾。

(五)
廁所與服務人數比例，不得小於一比六。
(六)
應設至少一處淋浴設備，並有適當隔間或門簾。

四、餐飲服務設施或配膳室：
(一)
應設食物儲存及保鮮設備。

(二)
用水供應充足，飲用水應符合飲用水質標準。

(三)
應有防治蚊、蠅、蟑螂及鼠害之適當措施。

五、會談（客）室。

六、服務心智障礙者或慢性精神病患為主之機構，得視需要設保護空間。

七、照顧失智症為主之機構，其遊走空間、燈光照明、防滑及照顧設施應以失智症者之特殊需要為考量。

八、各門淨寬度不得小於八十公分。

九、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必要設施。


小型日間服務機構多功能活動室得視其功能綜合使用，得不單獨設立；其服務人數未滿十五人者，會談（客）室得不單獨設立。

第四章　福利服務中心

第 十七 條
福利服務中心應置下列工作人員：

一、行政人員。
二、社會工作人員。
三、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全職或兼職專業人員。


福利服務中心提供住宿、日間及其他社區服務者，應依各相關規定配置服務人力。
第 十八 條
福利服務中心應設下列設施：

一、辦公室。

二、會議室。

三、會談（客）室。
四、盥洗室：

(一)
應設扶手。
(二)
應設緊急呼叫設施。

(三)
地板應有防滑設施。

(四)
多人使用之盥洗室，應有適當隔間或門簾。

(五)
廁所與服務人數比例，不得小於一比六。

五、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必要設施。


福利服務中心室內樓地板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得提供住宿、日間及其他社區服務，並應依相關規定設置必要設施。

第五章　附　則

第 十九 條
本標準所定各類型機構或服務對象採綜合辦理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屬分別使用之區域，並有固定隔間、獨立區劃者，其工作人員及設施標準應各依第二章至第四章規定辦理。

二、無固定隔間、獨立區劃者，其工作人員及設施應依較高之標準辦理。


前項機構之設施及工作人員標準相同者，得併同設置。

第一項機構之規模，應依各類標準分別計算。
第 二十 條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支援提供本法第五十條至第五十二條各項服務時，人力及設施之配置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於新設、擴充、遷移時，應依本標準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十二日以前已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新設、擴充、遷移、復業、負責人變更而其處理程序尚未終結之案件，得適用本標準九十一年十二月二日修正施行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十二日以前已許可立案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與本標準規定未符者，應由主管機關輔導改善。前條所定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